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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 

同一经营场所、同一经营项目，已享受首次创业补贴，法人变更为家庭其他成员的，不

再享受首次创业补贴。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只能享受一次首次创业补贴。 

享受补贴人员范围： 

1.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（2000 年以后毕业的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） 

2.距离退休不足 5 年的登记失业人员、残疾人、退役军人、城乡低保家庭、

3.城镇零就业家庭 

2015 年 8 月 20 日以后领取营业执照且正常经营 3 个月以上 

申领资料： 

1.《首次创业补贴申领表》一式三份 

2.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原件及复印件 

3 . 营业执照法人户口首页、本人页、身份证复印 

件 

4. 营业执照（正副本）复印件 

5. 高校毕业证复印件 

6.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

7. 近 3 个月流水证明 

8. 店铺租赁合同及缴费证明 

9. 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各项证明证件 

10. 到户口所有地社区申请 

以上资料齐全交至户口所在地社区，社区初审交至区县人社部门复审 

11.  

区人社部门复核无误后报至区县财政部门 

财政部门审核后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卡中 


